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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 

國防部海軍司令部(下稱海軍)為使艦艇於基地靠泊

後，獲得穩定、安全與可靠之岸電，以及節省電費支出

等由，遂規劃於左營及蘇澳基地自建電廠，嗣編列新台

幣(下同)4,700 萬元辦理「左營、蘇澳基地電廠興建工程

環境影響分析暨先期規劃」之技術服務工作（下稱本案），

經委商評估結果，咸認海軍自建電廠未符經濟效益，每

度電成本遠高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台電公司)

之每度電電費，而取消電廠之建案。案經本院於民國（下

同)101年 3月 15日約詢國防部軍備局採購中心(下稱採

購中心)及海軍等相關人員，並請其提供相關卷證資料

後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下： 

一、海軍並無自建電廠以節省電費之任何利基，更遑論亦

無電廠營運之專業人力及經驗，且經濟部早已公告各

有關年度並無缺電之虞，國防部卻仍編列 4,700 萬元

預算辦理本案之委商評估工作，其作戰需求文件之規

劃依據及整建目標，核欠允當，應予檢討改進。 

(一)查 88 年 5 月 27 日國防部以軸軌字第 2990 號令頒

「國軍節約用油具體措施」略以，在不影響戰備與

訓練效果之原則下，各型艦艇、港勤艇靠泊及裝備

暖機用油力求降低，並妥善安排艦艇靠港席次，以

利接用岸電，減少實機操作時數。海軍據此艦艇接

用岸電之政策及因應新一代艦之陸續成軍，遂規劃

於左營及蘇澳基地分別興建 9 萬瓩及 5 萬瓩電力之

電廠，因屬戰備考量之自備電力案，故由海軍自行

籌建，並先行委外辦理環境影響分析及相關先期規劃

作業（即本案，國軍並無自建電廠之案例），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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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階段作業之權責單位如下：規劃階段為海軍（後

勤處）、招(決)標階段為採購中心、履約階段為海

軍。又參據經濟部能源局 94 年度公告之「長期負

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報告」，當時預估未來 10

年之各年電力備用容量率（備用容量除以尖峰負載

之百分比），係介於 15.8%至 17.7%之間，另 95、

96及 97各年度對於未來 10年電力備用容量率之預

估值，則介於 15.1%至 28.4%之間。 

(二)次查 95 年 6 月 29 日海軍以渝營字第 0950003557

號令核定本案之作戰需求文件，該作戰需求文件略

以：「壹、依據：…為獲得穩定、安全及可靠之電

力，奉指示於左營、蘇澳基地建立戰備電廠，保障

電力供應無虞，確保戰力持續。…肆、整建目標：

一、因應戰時台電公司線路受損仍保有另一供電能

量，以確保左營及蘇澳基地用電無虞，遂規劃興建

電廠，平時採自給自足方式供電，以節省日益升高

之電費支出…。伍、整建期程：環境影響分析暨先

期規劃期程為 2 年（96 至 97 年）…。」同年 7 月

10 日海軍復以渝營字第 0950003754 號令核定本案

投資綱要計畫(含工程可行性研究)及工作計畫，其

預算金額 4,700 萬元，包含：環境影響分析作業費

2908.8 萬元、先期規劃作業費 1724.2 萬元、工程

管理費 67 萬元，該「投資綱要計畫」及「工程可

行性研究」之「預期成果」與「結論與建議略」略

以：「藉由專業顧問公司進行左營、蘇澳基地電廠

位址選定、供電方式與容量、估算興建工程預算與

執行期程、區域環境調查與影響分析等專業評估建

議，有效評估電廠興建工程內容細項，確定施工合

法可行，俾為後續興建工程建案依據。」、「…須

先委請專家學者就環境影響及先期規劃進行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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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俾為後續興建工程建案依據。…評估本案可行，

建議執行建案。」 

(三)再查 95 年 10 月 20 日海軍將本案之「招標及評選須

知」等招標文件，移請採購中心辦理招標作業。同

年 12 月 25 日採購中心召開第 2 次先期審查會議，

會中完成招標文件之審定作業，確認本案採限制性

招標及準用最有利標之方式評選優勝廠商，再以不

訂底價之固定價格 4,633 萬元(預算金額 4,700 萬

元扣除管理費 67 萬元後之金額)為上限決標，並要

求投標廠商以總包價法報價（廠商之風險、利潤等

，皆含於總價中，廠商完成履約者，即全額給付經

費）。95 年 12 月 29 日至 96 年 1 月 5 日採購中心

辦理本案之公開閱覽，其公開閱覽之「投標須知」

註明本案預算金額 4,633 萬元為上限；96 年 3 月 2

日採購中心辦理開標作業(資格標)，僅○○工程顧

問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1 家廠商投標，

經海軍審查其資格均符合招標文件規定。同年 3 月

15 日採購中心再與投標廠商辦理議價事宜，○○公

司報價 4,633 萬元，經採購評審委員會（評審委員

包含 1 位採購中心及 2 位海軍人員）認為廠商報價

合理，然因 96 年度預算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，

經保留決標後，於同年 6 月 29 日決標予○○公司，

並於同年 7 月 23 日完成簽約。 

(四)復查 97 年 6 月 23 日及 8 月 1 日○○公司依約於期

限內分別提出本案左營及蘇澳基地興建電廠之期

末報告初稿，其評估於該二基地自建電廠之每度電

成本分別為 5.214 元及 5.544 元，該報告第 13.1

節（工程經費）預估其工程經費各為 54.78 億餘元

及 22.38 億餘元，計約 77 億餘元（以 97 年物價水

準估列）；又第 13.2 節（建議）略以：「…鑒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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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發電成本遠大於台電公司 97 年度現行電價（

每度電 2.32 元），建議持續觀察國內油價及電價

變動關係，並於趨近於適當比例時，再行檢討建案

，以縮減成本差異。依台電公司內部近期開發方案

推估，電力系統備用容量率約介於 12%至 15%之間

，基於電力長期之穩定供應，…建議可視台電公司

開發方案進展與用電成長率推估，再適時檢討電廠

興建。」同年 12 月 18 日○○公司就海軍所詢發電

成本提出說明略以：「參考 97 年 11 月 19 日行政

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查台電公司有關通霄電廠更

新擴建計畫案會議結論：『…本案不符經濟效益，

請經濟部重新檢討本案之必要性及評估其他替代

方案之可行性』。通霄電廠更新擴建計畫…發電成

本遠高於目前平均電價，經濟效益為負值，與本計

畫之成本效益情境類同。…若欲於現在狀況提出陳

報該會審議建案獲支持之可行性，可能不為樂觀。

」同(18)日海軍召開本案期末報告綜合審查會議，

其會議紀錄之「會議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」略以

：「…因應現階段評估結果，發電成本遠高於台電

公司電價，且近年台電公司電力備載率仍可達 12%

以上，且國防財力緊絀無法容納新增大型建案…，

視整體規劃及配合國防財力，再行考量建案執行。

」同年月 25 日○○公司提交本案期末報告核定本

，海軍於同年月 30 日予以核定，電廠興建工程並

未辦理。海軍於本院約詢時表示：「當初電廠之建

案規劃，係以作戰為主要目標，並非優先考量財務

效益。左營、蘇澳兩基地目前用電無虞，自建電廠

並無效益，且因國防預算緊縮，而停止本案之電廠

建案，後續將視兩港口陸域設施先期規劃完成後，

視整體規劃及配合國防財力，再行考量電廠建案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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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。」 

(五)綜上，本案係海軍為使艦艇靠泊後，獲得穩定、安

全與可靠之岸電，平時基地並採自給自足之方式供

電，以節省日益升高之電費支出等由，委外規劃於

左營及蘇澳基地自建電廠之技術服務案；然經評估

海軍於該二基地自建電廠之每度電成本分別為

5.214 元及 5.544 元，遠高於台電公司 97 年每度電

2.32 元之電價，且電廠興建經費計達 77 億餘元，

難獲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議通過。國防部雖稱

囿於國防財力緊絀無法容納如本案之新增大型建

案，而暫緩後續電廠建案，然自建電廠本屬大型建

案，所需經費必然龐大，應非委請專業顧問評估始

能知悉。又經濟部能源局每年均公告「長期負載預

測與電源開發規劃報告」，94 年度該報告預估未來

10 年之各年電力備用容量率係介於 15.8%至 17.7%

之間，台電公司之電力供應並無缺電之虞。由於海

軍並無任何利基興建電廠以節省日益升高之電費

，更無電廠營運之專業人力及經驗，台電公司供應

海軍基地之案電亦無缺電之虞，國防部卻仍編列

4,700 萬元預算辦理本案之委商評估工作，其作戰

需求文件之規劃依據及整建目標，核欠允當，應予

檢討改進，未來自建電廠之建案允再審慎評估。 

二、海軍辦理本案預算制定之訪商參考資料皆已散失，無

從稽考，且承辦人竟未具採購人員之專業訓練，卻承

辦此鉅額採購案件，又採購中心亦未善盡審核海軍所

提本案固定價格金額合理性之責，皆有疏失。 

(一)按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107 條（採購文件之保存）規

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之文件，除依會計法或其他法

律規定保存者外，應另備具一份，保存於主管機關

指定場所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 112-2 條規定：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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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 107 條所稱採購之文件，指採購案件自機關開

始計劃至廠商完成契約責任期間所產生之各類文

字或非文字紀錄資料及其附件。」又「軍事機關採

購作業規定」第一篇(總則)壹、軍事採購政策與制

度第 11 條(二)、1 點及第 12 條(二)、6 規定，招

標訂約階段，自收受採購計畫奉准執行至決標簽約

止，階段任務為商情徵信與運用等 8 項；採購中心

之權責為採購商情管理及諮詢服務等 8 項。 

(二)查海軍於辦理本案之招標文件時，相關訪商參考資

料，於原存案卷內已查無相關資料，國防部陳稱：

「因承辦軍官較為資淺，且係初辦投資建案計畫作

業，訪商參考資料並未直接引用於建案文件內，於

相關投資建案程序核定後，未隨案歸檔，且本案為

95 年度之建案，迄今已逾 5 年，又歷經組織調整及

人員異動，因疏於將參考資料妥適保存，以致散失

，業已記取教訓，加強承辦人員之再教育，並將本

案例列入全軍工程檢討會宣導，以為殷鑑。」海軍

後勤處當時承辦人少校水電官陳○○(現任海軍左

營後勤支援指揮部工程營產處中校科長)於本院約

詢時坦承：「訪商資料屬參考資料，當時放在後面

櫃子內而未歸檔，現已經過 5 年多，且歷經組織調

整及人員變動，訪商資料已經找不到，是有疏失的

，會檢討改進；當時未曾受有採購人員之專業訓練

，又是初次辦理採購案，經驗不足。」 

(三)綜上，依法令規定，機關辦理採購之文件，應保存

於主管機關指定場所，況且本案係不訂底價之固定

金額決標案件，議價僅與投標廠商議定履約條件，

預算之編列依據是否合理，有無不當引用商情資料

，攸關本案決標價格是否覈實；然海軍辦理本案預

算制定之訪商參考資料，皆已散失，無從稽考，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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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編列及決標金額之合理性易遭質疑，且承辦人

竟未曾受有採購人員之專業訓練，即承辦此鉅額採

購案件，而採購中心於審核海軍所送之招標文件時

，顯未參考相關訪商資料，未本於權責評估本案固

定價格金額之合理性，皆有疏失。 

三、採購中心於辦理本案評選與議價作業時，對廠商報價

之合理性前後審定標準與結果不一，核欠允當；又海

軍於履約期間並未依約覈實查驗廠商之工作人數及

時數，致未能確認廠商是否依其投標估價表所列人日執

行技術服務工作，亦有未洽。 

(一)查 96 年 3 月 2 日採購中心辦理本案之開標作業時

，僅○○公司 1 家廠商投標，該公司報價 4,633 萬

元，與「投標須知」所載預算金額之上限相同；同

年月 5 日採購中心成立之採購評選委員會（評選委

員包含 3 位外聘委員及 6 位內聘委員）進行本案之

公開評選（2 位外聘委員及 4 位內聘委員出席），

評選結果○○公司為優勝廠商，然其中評選評分項

目第 7 項之「價格合理性」(配分 20 分)，內聘評

選委員採購中心工程發包處處長評分 10 分，另外

聘評選委員飛象土木技師事務所人員評分 5 分，該

2位評選委員評分低於基準分 15分(本項配分 20分

，基準分 15 分)，顯然該 2 員認為投標廠商○○公

司所報之價格合理性欠佳；然同年月 15 日採購中

心辦理本案之議價事宜時（評審委員包含 1 位採購

中心及 2 位海軍人員），該採購中心工程發包處處

長於審查本案投標廠商之報價合理性時，卻認為

○○公司 4,633 萬元之報價合理，其前後審定標準

及結果不一。 

(二)次查本案契約第 8 條（工期、工作項目及控制）一

、(十六）規定，乙方應於履約期間內，於每月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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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提交工作月報（含工作進度、工作人數及時數、

異常狀況分析與因應對策、次月重點工作計畫等）

乙份。96 年 7 月 23 日本案海軍與○○公司簽約後

，自同年 8 月起，○○公司即依約每月提送工作月

報，惟其工作月報之內容，並未依上開契約規定包

含工作人數及時數，該月報除檢附每月實際執行進

度之工作進度表等資料外，當月工作內容僅敘明「

電廠先期規劃工作」之報告撰擬及送審、廠房選址

、供電方式評估、環境工程及「環境影響分析工作

」之報告撰擬及送審、生態及土壤調查、相關模擬

等事項之辦理情形，海軍竟無提出任何審核意見，

立即要求廠商改正。至 97 年 4 月海軍要求○○公

司補正後，97 年 5 月至 97 年 12 月履約結束止之工

作月報，始有工作人數及時數之統計資料，致 96

年 8 月至 97 年 4 月間之工作月報欠缺工作人數及

時數，海軍於本院約詢時亦坦承：「○○公司所送

之工作月報，起初並無工作人數及時數，當時承辦

人未思慮廠商履約之人力稽核，未能盡職，惟該公

司自 97 年 5 月起，工作月報已補正工作人數及時

數等統計資料。」 

綜上，本案採購中心工程發包處處長於廠商評選階

段擔任評選委員時，對於廠商投標價格合理性之評

分低於基準分，嗣於議價階段又認為廠商報價合理

，其前後審定標準及結果不一，核欠允當；另據本

案契約規定，廠商每月提報海軍之工作月報內容，

應包含工作人數及時數等統計資料，然本案於 96

年 7 月簽約後，廠商自 96 年 8 月起至 97 年 4 月間

所提送之 9 份工作月報內容，並未依上開契約規定

包含工作人數及時數，海軍竟疏於立即要求承商依

約填報，致未能覈實查驗廠商是否依其投標報價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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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分項估價表所列之人日，確實執行本案之委託技

術服務工作，亦有未洽。 

 

      調查委員：吳豐山 

 

 

 


